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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山水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概况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高山水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中国二十

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宝龙龙湖体育公园建设及宝龙片区道路提升改造 EPC项

目龙湖文体公园园林景观工程（标段一）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签约合同价暂定

为人民币 67,536,392.00 元（大写：陆仟柒佰伍拾叁万陆仟叁佰玖拾贰元整）。 

该项目囊括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海绵城市等多个领域，旨在提

升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同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

区宝龙街道，是作为深圳市“东进战略”的支撑点、龙岗中心城核心地段的东部

重要门户以及整个深圳科学走廊的辐射核心节点的宝龙科技城的重点工程项目，

在引领带动龙岗区全区的基础设施整体优化、联动发展，共建深圳东部腾飞之翼，

实现区域协同、互利共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审议及表决情况 

上述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签订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交易

或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上述合同的签订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

行为，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同生效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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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相对方情况 

（一）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9759277B 

    注册资本：205000 万元人民币 

（二）应说明的情况 

    合同相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大力拓展市政园林业务的

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夯实公司市政园林业务板块的订单储备。该项目的实施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及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经营业绩、市场

拓展均有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

合同对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四、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组织、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保证合同内容的实施执行。

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延缓履行、调整或终止的

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宝龙龙湖体育公园建设及宝龙片区道路提升改造 EPC 项目龙湖文体公园

园林景观工程（标段一）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深圳市高山水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0日 


